中共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委员会组织部

校党组〔2010〕5号


关于做好2010年毕业生党员

组织关系接转工作的通知

各系党总支：

    为做好今年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的接转工作,现将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和档案资料接转的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及工作程序

6月2日前，组织部组织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对该项工作进行布置（会议的具体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另行通知）。
6月8日前，各系党总支动员布置工作，各毕业生党支部召开组织生活会。
6月15日前，各毕业生党员确定接收党组织关系的党组织名称并填写《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接转登记表》（可到【党建在线】的[表格下载]栏目下载）。
6月20日前，组织部办理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接转手续。
6月23日前，各系党总支将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和组织部给《毕业生党员的一封信》发到每一位毕业生党员的手中（登记签名）。
6月24日，组织部在一号教学楼现场办公，集中提供补办、变更、咨询等服务。
6月30日前，各系到组织部检查和核对学生党员档案材料，准确无误后，领回归入学生人事档案。另外，各系还应将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资料也归入学生的人事档案。
二、关于毕业生党员的组织生活会
毕业生离校前，各学生党支部一定要认真组织毕业生党员召开好离校前的一次民主生活会，要通过详细讲解组织关系和档案材料接转的有关程序和要求，使学生党员认识到党员组织关系就是党员的身份证明，从而高度重视并主动做好自己的组织关系接转手续。会议的内容主要是：
1.畅谈在校期间的学习和生活体会，畅谈今后的发展感想，并对学校以及我们的工作提出建议和意见。

2.动员和要求党员学生与其工作单位联系或认真选定好档案托管单位，准确确定能够接收其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的党组织名称。

3.对离校后如何保持党员的先进性进行教育。

4.告知他们妥善保管好自己的组织关系介绍信，并在介绍信有效期限内报到接转。接转后，要及时将党组织关系介绍信的回执以书信或传真的形式返回学校党委组织部(具体联系方式见《给毕业生党员的一封信》)。

5.要明确强调，因故不能接转组织关系的（如组织关系介绍信有误、过期、遗失或者工作单位变更等），一定要在开出时间的6个月以内，回学校重新办理。如果开出时间超过6个月的，学校不再给予重新办理，所造成的任何后果自负。因为《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章第九条明确规定“党员如果无正当理由，连续六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交纳党费，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就被认为是自行脱党。”

二、关于《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接转登记表》的填写

各系党总支在办理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接转前必须认真做好《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接转登记表》的填报工作。

1.在填写《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接转登记表》前，一定要通知每位毕业生党员确定能接收党组织关系的党组织名称。一般情况是：①如果毕业生党员有工作单位且有党组织的，要求毕业生党员与其工作单位联系，核实能够接收其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的党组织名称。②如果毕业生党员的工作单位没有党组织，或者暂时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党员组织关系可转到个人档案托管单位，如：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本人原籍的省、市、县（区）人才交流中心等。也可以转到本人或父母居住地的街道、乡镇党组织或父母工作单位的党组织等。如果不清楚，可咨询党支部、党总支或校党委组织部有关人员。

2.《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接转登记表》按照省外、省内分别填写。 
①省外转移。转移至外省单位的组织关系介绍信，是属于湖北省高校工委组织处委托我校党委组织部填写，其介绍信抬头一般为地（市）级及地（市）级以上地方党委组织部或部队师（旅）级政治部。如：转移至江苏省某高校的介绍信抬头为“江苏省高校工委”， 再由江苏省高校工委转到“某高校”；转移至深圳市某企业的介绍信抬头为“深圳市委组织部”，再由深圳市委组织部转到“某企业”或“某人才交流中心”等等。

②省内转移。转移至本省单位的组织关系介绍信，是属于华中科技大学党委组织部委托我校党委组织部填写，其介绍信抬头一般为县级及县级以上地方党委组织部或部队师（旅）级政治部。如：转到武汉大学法学院的，介绍信抬头为“武汉大学党委组织部”，再由武汉大学党委组织部转到“法学院”；转移到湖北省高校学生就业指导中心的，介绍信抬头可直接开到“湖北省高校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党总支”；转移到建始县某单位的，介绍信抬头为“建始县委组织部”，再由建始县委组织部转到“某单位”； 转移到总校其他单位的，其介绍信抬头为总校某党总支或某直属党支部。另外，根据武汉市人事局规定，凡武汉市籍的毕业生，人事关系放在武汉市毕业生办公室托管的，党组织关系应转到本人居住地的街道工委，再由街道工委转到居住地的社区党支部。
3.填写好的《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接转登记表》，必须交系党总支书记（副书记）审核，经经办人和审核人签名并加盖系党组织公章后，连同电子文档报校党委组织部办理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

三、关于党员档案材料和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资料的转接
1.毕业生党员档案（主要包括《入党志愿书》及相关材料），由各系到组织部集中领取，并负责装入本人的人事档案中归档，然后交学校档案馆，由学校档案馆寄送到工作单位的人事管理部门或档案托管单位。
2.领取毕业生党员档案时，一定要认真检查并核对准确，不得造成差错，要严格履行签字手续，谁签字谁负责。
3.凡预备党员的档案必须装有符合填写要求的《预备党员考查表》。
4.入党积极分子的申请书、培养考察表等有关培养资料也应整理装入本人档案，便于以后该同学所在的党组织对他继续进行培养和教育。
 四、其它要求
1.各单位一定要高度重视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和档案材料的接转工作，要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认真进行培训和部署，做到责任到人，工作到位。

2.学生党员的党组织关系接转后，请学生党员按要求将《回执单》返回我部，如传真或寄送到系里，或委托他人带到系里，请各系及时将《回执单》送到我部，以便及时掌握和统计学生的报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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